[bookmark: _GoBack]航空服务艺术与专业视频录制科目及要求
注意：根据教育部相关要求，考试全过程必须采取“双机位”录制（分别录制考生和考试场景），详见小艺帮及小艺帮助手用户操作手册相关内容。

1.形体展示
考查内容：形象与气质、身高与体重、口齿与皮肤、动态和静态等仪态展示。
拍摄要求：根据语音提示，竖屏拍摄，每个镜头身体顺时针转动并定格呈现（1）正面面部特写与开齿微笑特写（2）正面全身（3）左侧全身（4）全身背面并腿站姿与背面行走姿态。（5）右侧全身（6）全身正面并腿站姿与正面行走姿态。共六个视频镜头。每个镜头保持约5-10秒，六个镜头总计不超过1分钟。
注意事项: 面部特写要求镜头内以头顶、下巴为限展示，保持露齿笑容

2. 才艺展示
考查内容：由考生在舞蹈、声乐、器乐、戏曲中选其一展示。
拍摄要求：不限横屏或竖屏,全身拍摄，时长不超过1分钟。展示结束后，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表演结束后，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，超过1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。

3. 语言能力展示
考查内容：由考生自选中文台词片段、散文、小说片段、念白片段、故事、诗歌或寓言,任选其一。
拍摄要求：竖屏正面半身拍摄，时长不超过1分钟。朗诵结束后，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，超过1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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